
城市建设学院 2019 级普通本科学生第二轮转专业工作安排

根据《武汉科技大学普通本科生专业选择与转专业管理办法》（武

科大教〔2018〕28 号）文件有关规定，现启动 2019 级普通本科学生

第二轮转专业转专业工作，本轮转专业工作以网上办理方式进行，请

师生使用谷歌浏览器登录“武汉科技大学主页”进入左上角“教工”

（仅限教工登录）、“学生”（仅限学生登录）页面进行个人账号注

册后，进入 “师生服务大厅”进行转专业线上申请及审核，请各学

院做好宣传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请资格

（一）面向对象、基本条件及要求

1、转专业面向对象为符合文件规定的我校在读的普通本科 2019

级学生。

特别说明，学生个人应充分理性考量转专业意向，转专业作为大

一在校生的选择权益，其权益与义务并存，学生在转专业后必须严格

按照转入专业相关培养方案完成各类课程的修读（并取得相应学分，

最终方能获得毕业资格），学生在原专业修读并获得学分的课程，如

与转入专业培养方案中的课程不匹配，则必须按转入专业培养方案进

行重新修读，故请同学们在选择转专业的同时，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

应对在转专业后应承担的学业负担。

2、基本条件及要求

（1）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遵守校纪校规，尊敬师长，团结同学，

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在校期间未受过处分。



（2）修完大学一年级第一学期课程（适用于每学年第一学期转

专业）或第二学期课程（适用于每学年第二学期转专业）；具有某种

特长或对某专业具有浓厚兴趣。

（3）同一名学生只能填报一项申请转入专业意向。

（二）凡有以下情况之一的，不得申请转专业：

1、国家有相关规定或者录取前与学校有明确约定的，不得转专

业，例如定向培养、国防生等；

2、在高考招生生源地同时有一批和二批本科招生计划的，低批

次录取专业的学生不得转入高批次录取的专业。

3、由其他学校转入我校学生不得转专业。

4. 学生在读期间原则上只允许转专业一次,已转过专业的学生不

得再次申请转专业（含退转）。

二、转专业计划数

转专业计划数原则上不超过本年级在校人数的 5%，根据学院各

专业资源配置状况，结合学科和专业发展规划，各专业转专业转入人

数上限如下：土木工程 9 人；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3人；给排水

科学与工程（产业计划）3 人；城乡规划专业 2人；建筑学因教学资

源限制，不接受转专业申请。

三、具体安排(2020 年）

特别提示：以下每阶段工作完成的具体时间截点为截点日期当天

晚上的 22 点整系统关闭，系统关闭后则无法进行申请及审核的操作，



请学生及各学院审核人员务必按时完成线上操作，避免因未按时操作

而导致学生无法进入转专业流程、失去转专业机会。

6 月 4 日至 8日
学院接受学生咨询，电话 027-68893318 或加 qq 群

883662894 咨询；学院确定转入计划数，并报教务处

6月 9日 教务处在网上公布全校转专业计划数

6月 10 日至 11 日

学生登录“师生服务大厅”进行线上申请填报，逾期

不再受理。6月 11 日后申请端口关闭，如已提交申请成

功的学生又点击了“终止”操作，将导致自己无法再次重

新发起申请，失去本轮申请机会，请谨慎操作。另外，凡

不具备基本申请资格的学生不得发起申请（系统后台已做

限制）。

6月 12 日至 15 日

学生所在学院审核人员（教学副院长、教学秘书）登

录“师生服务大厅”线上操作转出审核工作，并在“业务

流程监控管理”平台

（http://ehall.wust.edu.cn/dashboard/flow/index，

必须是在 “师生服务大厅”个人账号在线的状态下，然后登录“业
务流程监控管理”平台，方能进行数据查看及导出操作）中的“业

务数据集管理”功能中按需下载转出、转入学生名单，以

便了解各专业转出、转入人数及具体情况，如逾期未操作

审核程序将导致学生发起的申请无效。

6月 16 日

学院教学秘书登录“师生服务大厅”线上操作向转入

学生推送“转专业考核方案”、在学院网站主页公布，并

按需“业务流程监控管理平台”下载转入学生名单，以便

了解各专业转入人数及具体情况。

6月 17 日至 21 日 学院进行考核录取相关工作。

6月 22 日至 23 日 学院在学院网站主页公示拟同意转入名单。

6月 24 日至 26 日

学院审核人员（教学副院长、教学秘书）登录“师生

服务大厅”线上操作对转入学生的录取审核工作，（不录

取点击“终止”，录取的点击（通过），如学院最终同意

转入的某名学生转入专业与该生最初申请时的专业需要

进行院内专业调整，教学秘书可在录入转入班级编号时填

入准确班级编号即可实现该调整，班级编号务必准确录入

否则将导致学生学籍信息错误），如逾期未操作审核程序

将导致学生发起的申请无效。

6月 27 日至 28 日 教务处操作审核拟同意转入名单

6月 29 日至 30 日 教务处网上公示拟同意转专业学生名单

7月 1日
学院登录“师生服务大厅”按需下载同意转入学生个

人申请表、汇总表做好归档工作，避免以后进行的各类专



业认证、评估、检查时学院提供不出原始材料的情况发生。

2020 年 8 月 29 日

至 30 日

被批准的转专业学生到转入学院注册报到，随转入专

业试听上课

2020 年秋季学期

第二周

（具体选课时间

另行通知）

转专业学生退、改选课程

2020 年 9 月 14 日

至 15 日

经试听课后，不适应新专业的学生可申请转回原专业，

逾期不再受理。其学信网学籍信息随即按转入专业信息进

行变更，变更后无法撤回。

四、考核方式：综合面试与能力测试相结合。

五、考核内容：专业学习基础知识、基本能力和专业思想情况。

六、考核时间和具体形式另行通知。

七、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组 长：许成祥

副组长：毛前军 杨长发

组 员：姜天华 张春枝 樊 杰 周百灵 刘伟毅

秘 书：李祚海 罗思宇

城市建设学院

2020 年 6 月 4日


